
临政办字〔 2023 〕 2 号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 2023 年度政府系统建议提案

办理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

部门,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为做好 2023 年度政府系统人大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

（以下简称建议）、政协提案（以下简称提案）办理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做好办理工作

建议提案是代表、委员履行民主监督、参政议政职能的

重要形式。办理建议提案是政府履职为民的内在要求，也是

接受法律监督、民主监督、社会监督的重要举措。各承办单

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围绕贯彻落实区两会精神，以

“1221”工作体系为引领，聚焦“共同富裕先行区”城市愿

景，切实把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与推动各项业务工作紧密

结合起来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办理质效，推动办理工作再

上新台阶。



二、严格工作标准，提升办理质量

（一）及时接收到位。今年政府系统建议提案由区政府

督查室通过协同办公系统进行网上交办。各承办单位收到建

议提案后，要认真审阅和仔细研究，对确实不属于本单位职

责范围或有异议的，应在收到建议提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

退回区政府督查室，并提出调整建议，由区政府督查室审核

后重新确定承办单位，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。未经区

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和区政

府督查室同意，承办单位不得擅自将建议提案退回或自行转

送其他单位。

(二)落实办理责任。各承办单位要建立健全建议提案办

理制度，主要负责人领办，专人办理，严格工作程序。凡与

本单位职责有关的，不得相互推托，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规定和本通知要求认真办理。属单独办理的，由各承办

单位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直接答复代表、委员；属会同办理

且有牵头单位的，会办单位应当自收到建议提案之日起 15

日内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提出办理意见送牵头单位，牵头单

位与会办单位应相互通报办理情况，协商一致后，由牵头单

位汇总起草答复意见，完成会签、加盖各单位公章后，由牵

头单位组织会办单位共同答复代表、委员；属会同办理而没

有牵头单位的，由各承办单位就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分别答复

代表、委员。

(三)严格办理期限。各承办单位要切实强化节点意识，

制定办理工作的时间表、路线图，确保建议提案全部按期办



结。初步答复意见电子版须在 5月底前报送区政府督查室（协

同办公账号：临淄区政府督查室）,转呈区政府领导审查，

经审查通过后方可印发正式答复文件。各承办单位在完成答

复工作后，须于 6 月底前将正式答复文件分别报送区政府督

查室及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或区政协提案委

员会，同时将电子版报送至区政府督查室。

(四)严格规范答复。答复格式要符合规定要求（格式见

附件 1、2），按多于提议人 3 份的份数打印，并标注所提问

题解决程度（所提问题已解决或在本年度内能够及时解决，

以及所提问题已有规定，承办单位明确说明了有关情况的，

标注“A”；所提问题从交办之日起 3 年内能够基本解决，

承办单位已制定解决措施或列入工作计划，并明确答复办理

时限的，标注“B”；所提问题因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从交

办之日起 3 年内难以解决以及所提问题留作参考的，标注

“C”）。所有建议提案要做到逐件答复，联名提出的建议

提案，应当分别答复各位代表、委员，或经领街代表、委员

同意后，由领街代表、委员转复其他代表、委员。内容相同

作并案处理的建议提案，应当分别答复代表、委员，不得将

题目相同、内容不同的建议提案合并答复。答复内容应客观、

全面、准确反映办理情况，意见要明确、有针对性，落实措

施要具体可行，力戒只重办理程序和政策解释，而对具体问

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创新性解决措施。对已经解决的，要明确

结果；对正在解决的，要明确进度安排和完成时限；对列入

规划逐步加以解决的，要明确规划目标和解决办法；对不能



解决的，要明确原因。

(五)提高办理质量。各承办单位要全力提高办理质量，

以确保代表、委员满意，人民群众受益为根本遵循，聚力“提

效争先”，将沟通协商贯穿办理全过程，通过办前沟通，了

解意图、明确方向；办中协商，求计问策、完善措施；办后

回访，听取意见、改进工作，不断提高办理工作的针对性和

实效性。对代表性强、关注度高的建议提案，要集中力量研

究办理，实行重点突破。对建议提案涉及的屡提难解的突出

问题，要制定专项工作方案集中攻坚。对办理难度大、情况

复杂的建议提案，要建立联动机制，共同推进办理。承办建

议提案总件数在 20 件以上的单位，必须召开面复会，邀请

代表、委员集中面复。全部建议提案面复率、办结率均要达

到 100%，满意率要达到 99%以上。《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

意见表》和《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》分别由区人大

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和区政协提案委员会统一收发，

对于代表、委员不满意的答复意见，由区政府督查室交由承

办单位重新研究办理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再次答复代表、委

员，直至代表、委员满意为止。

三、加强督查督办，抓好跟踪落实

为确保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质效，区政府办公室将会同

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区政协提案委员会持续

跟踪督办，促进办理工作落到实处。区政府办公室将按照有

关规定,对各承办单位的办理进度、答复质量和办理实效进

行考评,结果纳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。各承办单位



在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要及时向区政府督查室（电话：

7220589）、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（电话：

7220178）、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（电话：7226696）反馈。

附件：1.代表建议答复格式

2.政协提案答复格式

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2 月 2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附件 1

类

（A、B、C）

单 位 文 件 头

（ ）〔2023〕 号 签发人：

关于区十九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号建议的答复

代表:

您提出的“关于 的建议”收悉,

现答复如下:

承办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联系人及电话:

抄送: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区政府督查室



附件 2

类

（A、B、C）

单 位 文 件 头

（ ）〔2023〕 号 签发人：

关于区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
第 号提案的答复

委员:

您提出的“关于 的提案”收悉,

现答复如下:

承办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联系人及电话:

抄送:区政协提案委员会、区政府督查室


